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第 4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3 月 21 日（六）上午 10 時 

地點：台中聲暉之家一樓廣場（台中縣潭子鄉中山路一段 185 巷 1 號） 

出席人員：會員代表應出席 81 人，親自出席 29 人，委託出席 21 人。（詳如簽名冊）    

主席：莫素娟                                               記錄：江以文 

壹．大會開始：略 

貳．主席致詞：略 

參．介紹貴賓：略 

肆．主管機關代表致詞：略 

伍．貴賓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詳大會手冊第 5 頁至第 29 頁）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詳大會手冊第 30 頁） 

三、有關身心障礙學生經由「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之升學管道，

外加名額錄取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學系外加師資生名額乙案事項

報告（詳大會手冊第 45 頁至第 46 頁） 

四、有關科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N22 人工電子耳配件升級」事項報告（詳

大會手冊第 47 頁） 

柒．討論提案： 

一、案由：檢具本會 97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

表、基金收支表、聲暉獎助學金收支表、財產目錄表等各乙份（詳

大會手冊第 35 頁至第 41 頁），請審查。 

說明：本案經第 4屆第 7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造具審核意見，

提請大會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檢具本會 98 年度工作計劃乙份（詳大會手冊第 42 頁），請審查。 

說明：本案經第 4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大會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編就本會 98 年度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各乙份（詳大會手冊第



43 頁至第 44 頁），請審查。 

說明：本案經第 4屆第 6次及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大會

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四、案由：有關台北縣聲暉協會予以停權乙案，請審查案。 

說明：（一）台北縣聲暉協會迄今尚未繳納 96、97 年度會費。 

     （二）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規定：「會員（會員代表）有

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

者，得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三）本案經第 4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提請大會審

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一、案由：建請辦理「聲暉爸爸表揚」系列活動，請討論。 

       提案：台南縣聲暉協進會 

       決議：本案已於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繫會議提案，決議列 98 年「無障

礙嘉年華」系列活動專案參考辦理。 

   二、案由：承辦地方政府手語翻譯服務窗口，遇經費不足之困境，請討論。 

       提案：屏東縣聲暉協進會 

       決議： 1.手語翻譯服務業務推廣相關經費來源應由地方政府自籌編列，

建議各會員團體向當地政府爭取擴編預算。 

2.本會今年業務已進行「各縣市手語翻譯服務中心成效」研究案，

研究結果將寄發各友會。 

   三、案由：請聯合會提供請領國民年金身障津貼之相關規定事宜，請討論。 

       提案：屏東縣聲暉進會、桃園縣聲暉協進會 

      決議：彙整國民年金之相關資訊，函知各會員團體。 

玖．散會  上午 11 時 30 分 

主席：                                       記錄： 


